
中原银行乐享分期信用卡办理业务合约

（2026 年，1.0 版）

申请人声明：

本人已仔细阅读、充分理解并自愿遵守《中原银行乐享分期信用卡办理业

务合约》的所有条款，并特别注意了字体加黑的条款，对相应条款的含义及其

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，中原银行已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条款进行了充

分的提示和说明。

本人确认本次业务申请系本人操作，申请时提供和填写的所有信息均真实、

准确和完整，且当上述信息发生变更时，本人将及时通知中原银行，否则由此

造成的不利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本人同意将本人名下尾号为_______的信用卡换发为中原银行___________，

办理成功后无论该卡是否激活均扣除信用卡增值服务费人民币__________元。

第一条 服务内容

持卡人可以通过中原银行(以下简称“我行”)开设的官方渠道申请办理，业

务申请核准通过后，我行将持卡人原卡换发为 （以下简称“新

卡”），同时持卡人可享受新卡对应的权益，为此，持卡人需缴纳对应的信用卡增

值服务费，新卡权益具体内容以中原银行系统展示为准。

第二条 业务申请

1.“乐享分期卡”仅限中原银行信用卡特定主卡持卡人办理，附属卡持卡

人无法办理本业务。

2.我行有权依据持卡人申请时的账户状态、用卡情况、信用状况等综合评估

决定是否核准持卡人的业务申请。

第三条 业务办理

1.持卡人可通过中原银行手机银行、中原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、短信营销、

电销外呼等我行官方渠道申请办理“乐享分期卡”。

2.持卡人提交申请后，可通过办理入口查询业务办理进度。

3.持卡人成功办理后，我行将配发新卡，并同步配发新的卡号。

4.新卡将寄送到持卡人的账单地址，如需变更账单地址，持卡人应于业务办

理前通过办理入口或致电客服 95186 修改。

5.新卡激活后，持卡人原卡失效，所有账户信息自动转移到持卡人新卡中。

6.新卡激活后，持卡人的原卡权益失效，持卡人将享受新卡权益。

第四条 收费规则

1.“乐享分期卡”办理成功后，我行将一次性收取信用卡增值服务费人民

币_________元，并随账单出账。信用卡增值服务费在新卡中扣除，新卡无论是

否激活均将扣除。

2.新卡年费将在激活后收取，年费标准为：人民币 200 元/年，首年免年费，

当年刷卡满 3次免次年年费。

第五条 其他约定



1.本合约未尽事项依据《中原银行信用卡（个人卡）通用领用合约》《中原

银行信用卡（个人卡）章程》、银行业监管规定、银行业务规定及金融惯例等有

关规定办理。

2.在法律及监管法规允许的前提下，我行保留调整本合约条款及细则（包括

但不限于延迟或提前终止本产品、修改收费标准等）的权利，并通过包括但不

限于网站公告、营业网点公告、短信通知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将此调整告知持卡

人。

3.本合约自申请人在服务申请界面勾选（或其他同等意义按钮）合约并提

交申请，中原银行审核通过后生效。

4.申请人对本合约有疑问的，可通过中原银行营业网点、门户网站或手机银

行 APP 在线客服咨询投诉，或拨打中原银行统一的咨询与投诉电话（95186）。


